关于修改《海运出口定舱协议》部分条款内容的协议

甲方：

客户编号：

地址：

电话/传真

乙方：上海联骏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
经协商，甲乙双方同意对原签订的《海运出口定舱协议》部分条款内容进行修订，修订的内容如下：

1． 协议第二条之1款关于海运费退佣比例修改为

1． 中东，印度，红海，東南亞航线的预付货载退佣由原来的3.5%改为退

USD10 / 20’GP,  USD20/40’GP(HQ)　。 

2．歐洲航线暫時維持原退傭不變。
2． 美国航线预付货载退佣由原来的2.5%改为退USD10/20’GP,  USD15/40’(HQ), USD17.5/45’HQ； FOB货载取消退佣。
4．台灣航線暫時維持原退傭不變。
以上修改标准自2007年8月1日起执行，乙方不再另行通知。

2． 协议第二条之5款（d）项

原内容修改为：“甲方有權要求乙方返還上述保証金及利息. 利息返還方面, 乙方以一年期利息(按所存銀行公布利率)定期每年返還; 本金返還方面, 甲方需提前3个月向乙方提出”  

除以上修改内容，原协议其他条款不变，继续执行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年   月   日

